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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邮政业“营改增”的政策出台

2013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此次试点扩围体现出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分步”、“有序”实施的一贯思路，从而使得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这项税制改革逐渐迈入“深水区”。

为配合“营改增”改革顺利进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

总局于 2013年 12月 12日发布了财税［2013］106号《关于

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

知》，确定邮政业“营改增”税率为11%，征收率为3%，并在

进一步修改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的基础上，发布了新

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及其他三个文件作

为财税［2013］106号文件的附件。同时从 2014年 1月 1日

起废止《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

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3〕37号）。

根据财税［2013］106号《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

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的规定，邮政业是指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供邮件寄递、邮政

汇兑、机要通信和邮政代理等邮政基本服务的业务活动，

包括邮政普通服务、邮政特殊服务和其他邮政服务这三

类。其中邮政普通服务，是指函件、包裹等邮件寄递，以及

邮票发行、报刊发行和邮政汇兑等业务活动。邮政特殊服

务，是指义务兵平常信函、机要通信、盲人读物和革命烈

士遗物的寄递等业务活动。其他邮政服务，是指邮册等邮

品销售、邮政代理等业务活动。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营改增”所指的邮政业仅指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提供的各项邮政服务，而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提供的快递服务并不属于邮政业，应归属于交通

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辅助服务。

为进一步细化邮政业增值税征收管理，国家税务总

局于 2014年 1月 20日专门发布了《邮政企业增值税征收

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5号），对邮

政业增值税征收做出了详细规定。

二、邮政业“营改增”的特点

根据财政部财税［2013］106号文件和国家税务总局

2014年第5号公告的规定，邮政业“营改增”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特点：

1. 邮政业纳税人一律认定为一般纳税人，没有小规

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之分。虽然我国增值税根据纳税

人的年销售额将其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但

由于邮政业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总分支机构联网经营，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邮政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邮政业）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一律

由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不允许将邮政企业

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2.“营改增”后，邮政业增值税税率统一确定为 11%，

无 3%的征收率。由于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将邮政企业统一

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不允许将其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因

而在此情况下，邮政业增值税税率只有 11%的单一税率，

没有3%的征税率。

但是，当邮政企业从事邮政服务业以外的商品交易

或劳务活动时，则应当按照财税［2013］106号文件的规定

实行相应的增值税税率。

3. 邮政业增值税缴纳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邮政企业汇总申报缴纳。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的《邮政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

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邮政企业（以下

称总机构）应当汇总计算总机构及其所属邮政企业（以下

称分支机构）提供邮政服务的增值税应纳税额，抵减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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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提供邮政服务已缴纳（包括预缴和查补，下同）的增

值税额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从该条规定可以

看出，省和计划单列市以下的邮政企业在提供邮政服务

时，只需要按照增值税的相关规定预缴增值税销项税和

取得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依据，然后则应由省和计划单

列市邮政总机构对所属分支机构的销项税和进项税汇总

后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需要指出的是，对邮政企业提供的除邮政服务以外

的增值税应税行为则不实行汇总申报缴纳，而应由各邮

政企业就地申报纳税。

4. 邮政企业分支机构在提供邮政服务时，应当按照

销售额和预征率计算预缴税额，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应预缴税额=（销售额+预订款）×预征率，其中预征

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总局派

驻机构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

5. 邮政企业总机构按季纳税，分支机构按月预缴纳

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邮政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

办法》规定邮政企业总机构的纳税期限为一个季度，邮政

企业分支机构则根据销售额和预征率按月预缴纳税。

6. 邮政服务业增值税免税项目占比较大。根据财政

部财税［2013］106号文件附件 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过渡政策的规定》的规定，目前邮政服务业中的邮政普通

服务和邮政特殊服务均为免征增值税项目，除此之外的

其他邮政服务属于纳税范围。也就是说，邮册等邮品销售

和邮政代理业务等须征收增值税。

同时规定自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为中国邮政速递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含各级分支机构）代办速递、

物流、国际包裹、快递包裹以及礼仪业务等速递物流类业

务取得的代理收入，以及为金融机构代办金融保险业务

取得的代理收入，也纳入了免征税范围。

三、“营改增”对邮政业纳税及会计核算方面的影响

1. 对邮政业税负的影响。邮政业在征收营业税的情

况下，营业税的税率为 3%，而实施“营改增”后税率为

11%，其税率大幅上升，但允许抵扣购进商品或接受劳务

时所取得的进项税额。

过去，邮政业在征收营业税时，基本上是对其营业额

全部征税，免征项目和税收优惠措施非常少。而实施“营

改增”后，对占邮政业营业额比重较大的邮政普通服务业

务（主要包括邮件寄递、邮票发行、报刊发行和邮政汇兑

等业务活动）和邮政特殊服务业务都实行了免征增值税，

只对占营业额比重较小的其他邮政业务（邮册等邮品销

售和邮政代理等业务活动）征收增值税，这将在一定程度

上大大降低邮政企业的税负。

国家税务总局之所以考虑将邮政普通业务和邮政特

殊业务纳入免征增值税的范围，主要是考虑到这两项业

务涉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普通业务数量大，且邮

政企业的这两项业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邮政特殊业

务则是邮政企业利润相对较高的业务，对其免征增值税

后，邮政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会明显好转。

2. 对邮政企业会计核算的影响。邮政企业在缴纳营

业税的情况下，其应纳税额为营业额乘以相应的税率，而

在缴纳增值税的情况下，分支机构按月预缴的增值税等

于销售额乘以预征率；而总机构需要对所属全部企业的

销项税、进项税和预缴税额进行汇总的情况下，才能计算

出应纳税额。同时，邮政企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还需要对

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时取得的进项税额进行核算，并使

用增值税专发票。因此在实施“营改增”后，对邮政企业的

会计核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对邮政企业视同销售行为的影响。“营改增”前，在

征收营业税的情况下，邮政企业在进行促销时，如果采取

类似“买一赠一”的促销活动，对其赠予行为是不征收营

业税的；但在征收增值税的情况下，对于其赠予行为则应

作为视同销售行为征收增值税。

四、邮政业“营改增”的对策与建议

1. 强化会计人员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在实施“营

改增”的情况下，邮政企业应加强对会计人员增值税核算

业务能力的培训，提高其销售项、进项税和预征税额的核

算水平。同时，也应对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之间汇总申报缴

纳的流程进行再造，以保持总机构和分支机构进行增值

税缴纳衔接的畅通。

2. 合理选择供应商，在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时尽可

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实施“营改增”后，邮政企业税负

的高低除了取决于邮政企业销售额的多少以外，还取决

于其当期进项税额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邮政企业在购

买商品或接受劳务时，应尽量选择一般纳税人作为自己

的供应商，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就取得了抵扣的

权利，以便计算应纳税额时予以抵扣。

3. 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邮政业关系到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情况下，邮政企业应尽

量争取更多税收优惠政策并加以合理利用，以减轻企业

税负，更好地为民众服务。

4. 邮政企业应当利用自身营业网点多、遍布城乡的

优势，开展多元化经营，开辟新的盈利点，提高企业盈利

能力，促进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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